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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國家教育政策，鼓

勵教師參加各項技能競賽，提高本校實務研發能量，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凡本校專任教師，且未獲其他單位全額補助者，得依本辦法申請補助。 
第  三  條    本辦法有關國內外競賽之規範如下： 

一、本校教師以學校名義參加之競賽項目須與系（所）專業或學校發展特色

相符。 
二、國內競賽：全國性或其他由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主辦之專業技

（藝）能競賽。 
三、國外競賽：參賽國家數達三國以上之專業技（藝）能競賽；不包含大陸、

港、澳地區主辦之競賽。  
前項競賽項目不含邀請展賽或觀摩賽。 

第  四  條    經費補助項目及標準如下： 
一、國內競賽： 

（一）報名費：全額補助。 
（二）國內差旅費：依本校相關辦法標準辦理。 

二、國外競賽： 
（一）報名費：全額補助。 
（二）機票費：以補助經濟艙為上限。 
（三）日支生活費（依據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

費日支數額表），按當年度預算酌予補助。 
           教師每人每年參加國內外競賽補助，每人每年度補助以十萬元為上限，獲校

外其他單位補助者得補助差額。 
補助經費來源以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或其他經費支

應，若經費不足時則不予補助。 
第  五  條   申請人應於競賽舉行日期四週前填妥申請表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各一式一

份，向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研發處）提出申請，由研發處依辦法進行初審，



並由專案小組進行複審，專案小組由副校長擔任主席，委員由教務長、研發

長、會計室會計主任、各學院院長及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擔任之。 
第  六  條    經核准受補助者，應於參加競賽後二週內提交成果報告書併同經費收支結算

表辦理核結，逾期不予補助。 
第  七  條    本校得視需要，邀請獲補助之教師配合參與各項教學推廣及技職教育宣導活

動。 
第  八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自發布日施行。 

 


